
附件1

青浦区除险保安专项行动清单

序号 工作行动 主要任务 工作措施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

1

行业监管能力
提质行动

明确行业领域范围
根据四类清单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形成本行业领域监管
对象清单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3月底
前

2 建立分级分类体系
按照风险高低、重点事项、规模体量等指标，明确镇级重点监管和综合管理
单位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月底
前

3 制定全面精准计划 明确年度重点执法事项、重点时段工作、重点区域任务
各行业主管部

门
2025年1月底

前

4 提升监管队伍能力 通过督导、培训等方式，提升属地管理部门发现事故隐患能力。
各行业主管部

门
2025年12月底

前

5 增强执法监督效能
坚持运用“四不两直”、明查暗访、交叉互查等方式，确保各行业领域监督
检查覆盖率和风险隐患发现率达100%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6

重点场所底数
清查行动

摸清重点领域底数情
况

对重点行业领域所有点位进行深入深入细致的排查清查，所有点位重点信息
均上账清单管理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7
摸清重点领域风险隐

患
结合重点领域特点和历年事故情况，分析存在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建立风险清
单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8
动态更新风险排摸清

单
每季度更新底数风险清单，坚持边查边改、立查立改，加快推进实施，整治
工作取得初步成效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9
夯实基层安全

基础行动
加强应急队伍建设

统筹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和应急救援人员，推动基层应急相关队伍聚合力量
、联防联控。

城运中心、党
政办

2025年12月底
前



10

夯实基层安全
基础行动

加强基层物资保障
加大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经费投入，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，实体化运转社区义
务消防队，强化器材装备和人员力量支撑

财政所、城运
中心、各村

(居）

2025年12月底
前

11 强化基层执法培训 对本镇安全生产检查人员开展全覆盖培训，优化培训方式，提升专业能力。 城运中心
2025年12月底

前

12 加强基层预案管理
修编本镇级总体和属地、部门专项预案，并开展常态化演练，每年至少组织1
次以先期处置、转移避险、自救互救为重点内容的综合演练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13

企业主体责任
夯实行动

开展安全标准化创建
完成三级标准化企业、小企业安全标准化工作，选树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
业，建立“责任主体谈主体责任”常态化工作机制。

城运中心
2025年12月底

前

14
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培

训
以事故预防为导向，开展企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三大类人员
安全培训

城运中心
2025年10月底

前

15
推进安全生产示范创

建
发动企业积极参加全国“安康杯”竞赛及应急管理科普讲解大赛，依托“青
小安”平台数据，对“先进单位”予以表彰。

城运中心、总
工会

2025年12月底
前

16

智慧监管提质
增效行动

推进事前预防数字化
转型

加强危险化学品、建筑施工、燃气、交通运输、粉尘涉爆等行业安全风险监
测预警及厂库房、社区等领域火灾风险感知监测，探索远程监管、移动监管
等非现场智慧监管方式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17
建设安全生产一体化

综合监管平台
完善企业基础信息、风险隐患数据、行政执法和事故情况等多维度信息，动
态形成A、B、C、D四个等级实施分级监管，加强危险作业审批及风险预警。

城运中心
2025年12月底

前

18
充分发挥“一网统管

”作用

实现各行业领域行政执法部门治理信息动态归集、信息共享，开展跨部门、
跨领域、跨层级的协同作战，提升行政执法效能，探索建立“安全生产风险
地图”，“一企一策”精准治理风险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19
安全环境社会

共治行动

推动安全生产举报奖
励

发挥“12345”市民服务热线、“随申拍”等渠道优势，落实奖励资金，发动
社会公众和从业人员举报重大事故隐患。

城运中心
2025年12月底

前

20
深化安全生产普法宣

传
扎实做好安全生产“五进”及“安全生产月”等各类主题宣传活动，利用融
媒体加强典型事故及违法事件曝光警示。

各行业主管部
门

2025年12月底
前



21

防汛防台能力
提升行动

完善防汛指挥体系 制定指挥体系方案，形成风险清单，强化协同配合。
各行业主管部

门
2025年12月底

前

22 强化隐患动态排摸 开展8大领域风险隐患排摸，制定整改方案，落实应急管控措施。
各行业主管部

门
2025年12月底

前

23 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构建抢险救援体系，落实应急物资储备体系。
各行业主管部

门
2025年12月底

前

24 加强灾防基层力量 建强灾害信息员队伍，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演练。 党政办
2025年12月底

前

25
重点领域攻坚

整治行动
详见附件3


